
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門診收費標準一覽表
類別 證件 費用 備註

全民健保

健保IC卡
兒童健康手冊
國民身份證

掛號費 50元
部份負擔 50元 三歲以下兒童免部分負擔

領有重大傷病卡 健保IC 卡
掛號費 50元
免部份負擔

需具有符合重大傷病證明之疾病
，方可享有免部份負擔

領有殘障手冊
原住民

健保IC卡
免掛號費
部份負擔 50元 領有證明書

榮民 健保IC卡 免費 領有證明書

福保 健保IC 卡 免費 領有證明書

急診 健保IC 卡
掛號費 80元
部份負擔 150元

一般體檢 國民身分證
掛號費 50元
規費 100元（20元）

1.半身照片2 張
2.填寫體檢表
3.括弧內為每加收㇐份之收費

診斷證明 國民身分證

掛號費 50 元

一般診斷書 80 元（10 元）

死亡證明書 20 元（15 元）

就醫證明書 20 元（15 元）

預防注射證明書 100元（10 元）

補發健康檢查紀錄本 50 元

檢驗單報告影印-第1份免費，第2份起，每份10元。

各類保險業查卷費 500元

各項證明書以英文出具者加收費用 200元(20元)

病歷複製費用 150元(10張以內)，第11張起每 5元

影像或數位化病歷複製費用 150元

括弧內為每加收一份之收費

其他 行政相驗 95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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